邓州市财政局部门预算基本情况说明

一、部门基本情况

（一）部门机构设置
市财政局内设科室20个，分别是：办公室、人事教育科、离退休干部服务科、纪检监察室、预算科、国库科、行政政法科、社会保障科、经济建设科、农业科、金融贸易科、教科文科、综合科、企业科、政府采购监督管理科、会计科、税政科、绩效评价科、债务科、行政审批服务科。局属单位12个，分别是：国库支付局、基层财务管理局、非税收入管理局、国有资产管理办公室、财政监督检查局、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处、财政会计培训中心、财政信息中心、财政投资评审中心、政府采购中心、中小企业担保中心、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中心，其中：财政信息中心、财政投资评审中心、政府采购中心、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中心经费在局机关列支。
（二）主要职责

贯彻执行国家、省制定的财政、税收、财务、会计管理的法规、规章；在市政府统一领导下，牵头建立政府购买服务工作机制，会同有关部门研究提出相关政策；负责全市财政收支管理工作，承担市级财政收支管理责任；负责编审年度市级财政预算草案并组织执行，受市政府委托向市人民代表大会报告全市和市级财政预算及其执行情况；研究提出完善市、乡级政府之间事权、支出责任、财政收入划分方案的建议，完善转移支付制度；组织制定全市财政国库管理制定、国库集中支付制定，指导和监督市级国库业务，按规定开展国库现金管理工作。负责建立权责发生制的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负责制定政府采购制度，编制市级政府采购预算并监督管理；负责管理和监督市级财政行政、政法、教育、科学、文化、体育等支出，研究提出相关财政政策建议。拟定行政事业单位财务管理制度和公务支出标准。承担市级国有文化企业资产与财务管理有关工作；负责管理好监督市级财政农业、林业、水利等支出，研究提出相关财政政策建议；负责监督管理市级财政经济发展支出，研究提出相关财政政策建议。制定全市基本建设财务制度，承担财政投资评审管理工作；负责管理和监督市级财政社会保障、就业及医疗卫生支出，会同有关部门拟定社会保障资金（基金）财务管理制度，编制市级社会保障预决算草案；负责管理和监督市级财政服务业发展、商业流通、旅游、粮食等支出，研究提出相关财政政策建议。承担有关政策性补贴和专项储备资金财政管理工作；贯彻执行国家税收政策、地方税收条例等政策。在国家规定的权限内，提出地方性税目税率调整和全市财政影响较大的临时特案减免税的建议。在国家税制改革统一框架下，提出加强地方税体系建设相关建议；执行国家政府性债务管理政策和制度，拟定有关政策、制度、建立规范合理的政府债务管理及相关风险预警机制；负责管理全市会计工作，监督和规范会计行为，组织实施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指导和监督注册会计师、会计师事务所的业务，指导和管理社会审计工作；承办市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三）人员构成情况
本单位共有编制98人，其中：行政编制30人，全供事业编制68人。实有在编人员96人，其中：行政编制24人，全供事业编制72人。

二、收入预算说明

2016年本单位收入预算1051.34万元，其中：财政拨款989.34万元；非税收入计划完成62万元（包括收费收入62万元）。
三、支出预算说明
2016年支出预算1051.34万元，按照用途划分为：工资福利性支出446.04万元，占年度计划的42.4%；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20.18万元，占年度计划的1.9%；商品服务支出63.12万元，占年度计划的6.0%；项目支出522万元，占年度计划的49.7%。
